服务内容

对全市所有民营医院、精神病专科医院以及基金消耗在50万元以上的公立医院进行全覆盖数据筛查，并根据实际需要开展现场核验。此次检查范围涉及公立医疗机构128家，其中二级医疗机构29家，一级医疗机构99家；民营医疗机构74家，其中二级医疗机构60家，一级医疗机构14家，基金消耗低于10万元的5家民营医疗机构（4家二级，1家一级）不支付基本服务费。检查时间范围为2020年7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。检查过程中第三方机构要充分和医疗机构沟通，接受医疗机构陈述申辩，所核查出的问题要依据充分，符合《条例》及有关法律法规和医保政策规定。检查完成后由第三方形成检查报告，并对报告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负责。榆林市医疗保障局根据第三方报告，依据国家和省医保局有关规定对医疗机构进行处置。

